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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稿  

警监会讨论一宗投诉警方处理保险公司查询死因的个案 

  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（警监会）与投诉警察课于今天举

行的联席会议上，讨论投诉警察课就一宗市民投诉，警方在处理保险

公司查询死因时，违反警务程序和疏忽职守的个案。  

个案背景  

  这宗投诉由一宗「有人从高处堕下」案件引起。事发当日，

投诉人的兄长（死者）被发现倒卧于其寓所客厅对下的平台，当时客

厅的窗户敞开。  

  死因裁判官基于投诉人申请免将死者尸体剖验，以及经考虑

相关资料后，指示毋需提交死亡报告，亦毋需就死因进行调查。因此，

警方认为死者死因无可疑，并终止调查。警方因而没有为投诉人和死

者亲属录取口供。有关警区（X 警区）的死因调查警员（被投诉人 2）

随后告知投诉人有关调查结果。  

  死者生前曾购买数份保险。两间保险公司其后去信 X 警区的

杂项调查小队，查询死者的死因，尤其是当中是否涉及自杀。该等查

询信件由 X 警区杂项调查小队的高级督察（被投诉人 3）负责处理。

被投诉人 3 根据相关的死因调查报告的资料，在致保险公司的回信中

表示「死者在死前一天曾致电 A 先生（死者的雇主），表示因工作压

力感到不开心」，以及「相信死者从寓所跃下，自杀身亡」。  

  该两间保险公司其后通知投诉人母亲，由于死者死于自杀，

故此不会就死者的个案给予赔偿。保险公司向投诉人母亲发出的通知

书附有被投诉人 3 的回信副本。投诉人认为，保险公司决定不予赔偿，

是因为被投诉人 3 在给保险公司的回信中提供不正确的资料所致，故

此向投诉警察课提出投诉。  

指控内容  

1. 警方在调查这宗死亡案件期间并无会见投诉人及死者家人，

亦没有向他们录取口供  [指控（ a）—「警务程序」 ]；  

 

2. 被投诉人 2 没有通知投诉人或其家人，死因裁判官指示毋需

调查死者的死因，因而剥夺了他们向死因裁判官提出上诉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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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死者的死因进行全面调查的权利  [指控（ b）—「疏忽职守」

]；  

3. 被投诉人 3 在发给保险公司的信件中指出：「死者在死前一天

曾致电A先生，表示因工作压力感到不开心。」然而，A先生

已否认曾接过死者这通电话，因此被投诉人 3 在发给保险公

司的信件中所引述的资料实属错误，有疏忽之处  [指控（ c）

—「疏忽职守」 ]；以及  

4. 由于没有确实证据证明死者死于自杀，所以被投诉人 3 不应

在发给保险公司的信件中说「死者自杀」  [指控（ d）—「疏

忽职守」 ]。  

投诉警察课的调查报告  
 

关于指控（ a），投诉警察课经调查后发现，警方接获死者死

亡的报告后曾进行初步调查，没有发现可疑情况。如果没有发现可疑

情况，则警方应否调查死因，应由死因裁判官决定。鉴于死因裁判官

指示警方毋须调查死者的死因，故警方的做法并无疏忽之处，于是把

指控（ a）—「警务程序」列为「并无过错」。  

 

  被投诉人 2 回应指控（ b）—「疏忽职守」时表示，他曾致电

通知投诉人，由于死因裁判官决定毋须调查死者死因，死者的案件将

会结案。投诉警察课调查后证实，被投诉人 2 于死因调查档案内已记

录把死因裁判官的决定告知死者亲属一事，但没有在录事注明致电的

时间和曾联络人士的姓名。由于有死因调查档案内的录事记录作证

明，而且没有其它确实证据证明或反驳任何一方的说法，投诉警察课

把指控（ b）—「疏忽职守」列为「无法证实」。  

  至于指控（ c）及（ d），被投诉人 3 解释，由于事发当日他还

未担任这个职位，而且没有参与调查死者的死因，因此须依据载于死

因调查档案内的资料来处理保险公司的死因查询。根据有关资料，被

投诉人 3 认为，死者最有可能是死于自杀。因此，他在给两家保险公

司的回信中表示「相信死者从寓所跃下，自杀身亡」，并根据一名警

员（警员 Y）在事发当日向警察控制室所作的报告（记录在「 999」

控制室相关的事件记录簿中），在回信中表示「死者在死前一天曾致
电 A 先生，表示因工作压力感到不开心」。  

  至于指控（ c）—「疏忽职守」，A 先生经投诉警察课进一步

查问后，否认死者去世前一晚在电话中向他表示因工作压力而不开  

心；警员 Y 亦断然否认曾经如控制室相关的事件记录簿所载一般，在  

事发当日向「 999」控制室报告 A 先生曾与死者通电话。由于投诉人  

在事发后差不多十个月才向投诉警察课提出投诉，「 999」控制室已按  

照惯常做法，把事件记录簿所载警员 Y 报告死者身亡的录音带洗掉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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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投诉警察课不能核实事件记录簿所载的有关记录。不过，投诉警  

察课认为，事件记录簿的作用是实时记录某人在某事件中向警方呈报

的资料，只要如实记录所呈报的资料，不论其内容是否属实，便是「准

确」的记录。投诉警察课考虑到没有独立证据可以证实 A 先生与死者

之间的实际谈话内容，亦没有理由怀疑原载于事件记录簿的记录不准

确，加上警务人员有权引述事件记录簿的资料而毋须加以核实（因为

事件记录簿是「在一般工作过程中，就控制室处理事项的例行记录」），

因此认为被投诉人 3 在给保险公司的回信中引述事件记录簿的资料，

并无疏忽之处，故把指控（ c）—「疏忽职守」列为「并无过错」。  

  至于指控（ d）—「疏忽职守」，投诉警察课发现，虽然在被

投诉人 3 草拟致保险公司的回复时，警方所得的证据显示死者可能是

自杀，但亦不能排除死者是从窗口意外堕下的可能性。更重要的是，

当局并无就这宗死亡事故进行死因研讯，即使警方进行调查后没有发

现任何可疑情况，亦没有把案件判定为自杀案。有鉴于此，投诉警察

课认为，虽然被投诉人 3 认为须回应保险公司的具体要求，评论死者

自杀的可能性，但他应该明白此举对死者的保险赔偿会有影响，故在

拟备回复时应加倍谨慎。他应在回信中清楚指出，有关意见纯属个人

判断，而非官方定论。由于被投诉人 3 在致保险公司的回信中，就死

者的死因给予不完全正确的意见，投诉警察课把指控（ d）—「疏忽

职守」列为「无法完全证实」，并建议训谕被投诉人 3，如在表达意

见时会令个别人士的利益受到影响，便应加倍谨慎，但此事不记入其

分区报告档案内。  
 
警监会的意见  

警监会审阅这项投诉的调查结果后，要求投诉警察课就指控

（ a）的调查结果作出进一步解释，包括解释警方在处理「有人从高

处堕下」案件的程序，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向有关人士录取正式口供。

此外，警监会对于针对被投诉人 3 的指控（ c）及（ d）的分类有所保

留，同时认为投诉警察课在调查指控（ b）—「疏忽职守」时发现被

投诉人 2 有所疏忽，但没有妥善处理。  

1. 指控（ c）—「疏忽职守」的重点在于，被投诉人 3 在给保险

公司的回信中引述「死者在死前一天曾在电话中向 A先生表

示，他因本身的工作压力感到不开心」的资料实属错误，而

不是质疑被投诉人 3 在给保险公司的回信中引述有关资料的

来源是否可靠；  

2. 投诉警察课把指控（ c）列为「并无过错」的理据只可解释被

投诉人 3 是根据事件记录簿引述有关资料，但不能证明有关

资料属实。这个解释亦不能完全解答投诉人的指控。A 先生

和警员 Y 均否认曾提供事件记录簿所载的有关资料，事件记

录簿上的记录用来作为死者曾向 A 先生说过那一番话的准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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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可靠证据，引来疑问。由于投诉警察课亦同意没有独立证

据可以证实A先生和死者在所指的电话对话中确实说了什么，

在没有客观证据证明或否定有关资料属实的情况下，指控（ c）

—「疏忽职守」便是典型的「各执一词」情况。因此，警监

会认为把这项指控改列为「无法证实」会更为恰当；  

3. 根据《警察程序手册》的规定，被投诉人 3 回复保险公司时

只可提供有关事实的资料。然而，被投诉人 3 在回信中评论

事件，表示「……死者从寓所跃下，自杀身亡……」，但事实

上，当局从未对死者的死因下定论，而且警方的调查结果亦

从未证实死者自杀。很明显，被投诉人 3 作出上述评论并不

恰当，而且由于这番言论属于被投诉人 3 的个人判断，而非

该宗案件的事实资料，因此亦违反了《警察程序手册》的规

定。由于指控（ d）—「疏忽职守」中疏忽一事完全获得证实，

因此警监会建议投诉警察课把有关指控由「无法完全证实」

改列为「证明属实」；  

4. 至于指控（ b）—「疏忽职守」，投诉警察课的调查显示，在

死者的死亡报告内的死因调查档案录事页上，被投诉人 2 只

记录曾与死者的亲属联络，但并无注明日期、时间，以及与

其联络人士的资料。警监会认为，被投诉人 2 没有加以妥善

和详细记录有关资料，因此建议投诉警察课在调查报告内妥

善处理被投诉人 2 这项疏忽。  

投诉警察课的回应  

经讨论后，投诉警察课表示，警方没有特别规定在处理「有

人从高处堕下」案件时，在什么情况下需向有关人士录取正式口供，

需视乎个别个案的情况而定。但根据《警察程序手册》的指引，警方

在接获「有人死亡」的报告后，一般情况下会由首先到达事发现场的

警员进行初步调查，若发现死因有可疑，案件便会转交刑事调查队跟

进，认为有需要，会向有关人士录取正式口供。如初步调查未有发现

死因有可疑，则由死因裁判官决定是否需要就死者死因进行调查。在

投诉人兄长的个案中，由于警方在案发现场调查期间没有发现可疑情

况，死因裁判官亦指示警方毋须调查死者的死因，因此，投诉警察课

认为警方没有向相关人士录取口供的做法符合有关处理「有人从高处

堕下」案件的程序，并无疏忽之处，于是把指控（ a）—「警务程序」

列为「并无过错」。  
 
  投诉警察课亦同意警监会的意见，把指控（ c）及（ d）－「疏

忽职守」分别改列为「无法证实」和「证明属实」。投诉警察课已训

谕被投诉人 3，日后在处理与保险公司的通信时，须严格遵守相关《警

察程序手册》内有关发放资料予保险公司的原则和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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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被投诉人 2 未有妥善和详细记录曾与死者亲属联络一事，已

记入投诉警察课的调查报告中，列作「旁支事项」。投诉警察课已训

谕被投诉人 2 须提高这方面的专业水平。  

  警监会认为，投诉警察课妥善回应了警监会的质询和建议，

并通过这宗投诉个案的调查报告。  

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 
二零零八年一月廿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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